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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日期：民國 99 年 10 月 07 日

案由摘要：籌設加油站事件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9年度判字第 1039號

上  訴  人  明○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代  表  人  李○容

被 上訴 人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  ○

上列當事人間籌設加油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7年 12月 3

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更一字第 1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理  由

一、上訴人前於民國（下同）92年 9月 18日（被上訴人收件日期

    ）檢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被上訴人申請核發坐落高雄市

    ○○區○○○○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明○加油站籌

    建許可，經被上訴人於 92年 12月 26日至 93年 1月 24日公告 30

    日，公告期間因有民眾提出異議，反對上訴人設置加油站，

    且上訴人未與異議之民眾正式協調取得共識，案經被上訴人

    審查結果，以上訴人若在系爭土地設置加油站，將有礙商業

    發展及公共安全，違反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8條第 1項第 6

    款及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13款規定，乃以 94

    年 4月 12日高市府建四字第 0940017313號函，否准上訴人之

    申請。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法院 94年度

    訴字第 891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提起上訴，由本

    院以 97年度判字第 289號判決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

    更為審理。原審法院審理結果，仍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

    不服，乃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㈠依據上訴人 92年間申請籌設加油站當時

    之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8款規定，商業區不

    得為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存、分裝，但加油站附設之地下



    油池不在此限。故加油站申請設置當時，加油站油槽設置於

    地下者，不在此限，已於該款明定許可，自不宜適用同條第

    13款規定。93年 2月 26日修正發布之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

    細則第 42條之 1第 2項規定：「本細則 93年 3月 1日修正施行前

    ，土地及建築使用已向本府各該主管機關申請籌設、設立許

    可或建築許可者，其使用管制依施行前之規定辦理。」而法

    令修改係於上訴人提出申請後，依前開規定，應核准上訴人

    之申請，被上訴人卻予駁回，顯屬違法。㈡訴願決定亦認被

    上訴人依 93年 2月 26日修正發布之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

    則第 13條第 13款「其他經本府認為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公共安

    全及衛生者」之規定，否准本件加油站籌建之許可，固有不

    當，顯見被上訴人駁回上訴人申請，顯有違誤。又本件加油

    站申辦過程中，雖有鄰近民眾林○珠等 7人於公告期間提出

    異議，惟林○珠等 7人是鄰近○○○○地號土地所有權人，

    渠等於 91年間即對其共有土地隔鄰兩邊即○○○○地號土地

    申辦新○加油站及○○○○號土地申辦本件加油站異議。然

    被上訴人於 92年 5月 29日對被異議之新○加油站核發許可使

    用證明書，顯見民眾異議並非本件加油站准駁之要件至明。

    姑不論林○珠等人已提供其所有○○○○地號土地予新○加

    油站洗車部兩者間有何協議，渠等協助新○加油站於本件申

    辦過程之公告期間異議，排除商業之自由競爭，甚為明顯。

    ㈢又被上訴人所屬消防局及交通局之不同意見，顯有針對性

    ，濫權故意為不利上訴人之考量，欠缺其法律上之正當性，

    故被上訴人以該二局事後不同意見駁回本件加油站之申請，

    顯不可取。㈣依行政程序法第 51條規定，行政機關對人民依

    法申請之案件，處理終結期間最長不超過 4個月。上訴人自

    92年 7月 1日提出申請籌設加油站許可，被上訴人不在上開規

    定期間內依法行政，亦不作准駁處分，也從未通知上訴人延

    長之事由，顯有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2項後段怠於執行職務致

    上訴人權利遭受損害【至少持續支出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

    ）32萬元】之事實至明，故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之同時，依

    行政訴訟法第 7條規定合併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於法有據。

    被上訴人雖否認上訴人以支票支付租金之事實，惟上訴人與



    地主許○丁僅有此租約之債權債務關係，且各該金額均與系

    爭土地租賃契約書所訂租金一覽表及第 9條押金約定相符，

    上訴人已盡本證之舉證責任，被上訴人空言否認，顯不足採

    等語，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命被上訴人應作

    成准予核發上訴人申請之明○加油站籌建許可之行政處分，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756萬元及自 97年 10月 4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

三、被上訴人則以：㈠上訴人前於 92年 9月 18日向被上訴人申請

    核發坐落系爭土地之明○加油站籌建許可案，經被上訴人審

    查，認該加油站設置地點隔鄰已設置有新○加油站，對該地

    商業發展樣態、附近環境、交通安全及公共安全之維護均有

    影響，且民眾亦有疑慮及異議等理由，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

    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12款規定，為否准設置之處分。上訴人於

    92年 9月 18日向被上訴人申請核發坐落系爭土地之明○加油

    站籌建許可案當時（92年 9月 29日修正發布）之都市計畫法

    高雄市施行細則雖無商業區內不得為加油站使用之明文規定

    ；惟於被上訴人為本件否准處分時（94年 4月 12日），前揭

    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 13條業已於 93年 2月 26日修正

    ，並於該條第 12款明文規定：商業區內不得為加油站之使用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條前段規定，本件自應適用新法規

    （按無該條但書「適用舊法規」之餘地）即 93年 2月 26日修

    正發布之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12款之規定。

    再者，上訴人之申請案即便嗣後法令並未修正，被上訴人參

    酌環保、工安等因素，仍有行政裁量權，並非謂上訴人之申

    請案，被上訴人須一定核准上訴人之申請設立。㈡又 93年 2

    月 26日修正前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8款但書

    規定於 93年 2月 26日修正後即已刪除，並於第 12款增列於商

    業區不得設立使用之標的：加油站、加氣站。且不論修正前

    後之第 13款均規定：「其他經本府認為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公

    共安全及衛生者」之內容。是上訴人之主張，於法未合。㈢

    本院 97年度判字第 289號判決意旨雖引用司法院釋字第 525號

    解釋之信賴保護原則意旨，惟上訴人所主張行政法上之信賴

    保護原則，其適用前提須以行政機關已創設出一信賴之基礎



    ，當事人再根據該信賴之基礎，而展開具體之信賴行為為必

    要。然上訴人之申請案件，縱使適用舊法規，被上訴人仍得

    斟酌是否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公共安全及衛生等條件而並無義

    務必須絕對予以准許，被上訴人仍得駁回上訴人之申請案，

    是上訴人申請案之處理程序既未終結，隨時有被被上訴人駁

    回申請之可能，應為上訴人所預見，是自不得謂被上訴人已

    創設出一令上訴人信賴之基礎，而得由上訴人據以主張信賴

    保護原則之適用。㈣有關上訴人請求租金損失部分，上訴人

    所提出之支票影本等證物，被上訴人均予以否認，上訴人自

    應就支票影本等證物與本件之關連性負舉證責任。況上訴人

    於 93年 12月 29日提出訴願書，該訴願書內容上訴人所主張之

    損害，亦未包括租金之損失，顯見上訴人今另主張租金損失

    云云，已啟人疑竇等語，資為抗辯，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

    訴。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按「申請設

    置經營加油站者，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檢具下列文件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籌建之核准：．．．二、設

    站基地之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土地登記

    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申請人喪失原取得設站基地之土

    地所有權或土地使用權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廢

    止原籌建核准。」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16條第 1項第 2款及

    第 17條第 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課予義務訴訟判決，應以

    事實審行政法院言詞辯論終結時法律及事實狀態為判斷之基

    準時點（吳○著行政爭訟法論修訂版第 203頁參照）；故當

    事人欲使用他人土地設置經營加油站向主管機關申請籌建加

    油站許可，因不服主管機關否准其申請之處分，而提起課予

    義務訴訟時，就加油站所欲使用之基地，當事人有無使用權

    ，自應依法院言詞辯論終結時之事實狀態判斷之。㈡經查，

    上訴人欲使用訴外人許○丁所有系爭土地設置加油站，於 92

    年 7月 14日與許○丁簽訂土地租賃契約書，約定租期自 92年

    10月 1日起至 102年 9月 30日止，嗣於同年 9月 18日上訴人檢具

    申請書及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等相關文件，向被上訴人申請核

    發在系爭土地設置明○加油站之籌建許可，案經被上訴人依



    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13款規定，以上訴人若

    在上開土地設置加油站，有礙商業發展及公共安全為由，於

    94年 4月 12日否准上訴人之申請，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

    政訴訟，前經原審法院以 94年度訴字第 891號判決將上訴人

    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由本院於 97年 4月 24日

    以上開判決違背法令為由，將之廢棄，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

    理等情，業據兩造分別陳明在卷，復有土地租賃契約書、申

    請書、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被上訴人 94年 4月 12日高市府建

    四字第 0940017313號函、訴願書、原審法院 94年度訴字第 89

    1號判決及本院 97年度判字第 289號判決等附卷可稽。又原審

    法院 94年度訴字第 891號判決上訴人敗訴後，上訴人因慮及

    上訴之訴訟程序冗長，上訴判決結果難料，為避免其欲設置

    加油站之基地租金損失繼續擴大，乃於 95年 5月與地主許○

    丁終止租約；而上開土地嗣後已由地主許○丁於 96年 3月 12

    日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給訴外人簡○寶，建造鋼筋混凝土造

    4層建物，作為旅館使用，並由簡○寶於同年月 19日（主管

    機關收件日期）持該土地使用同意書等資料向高雄市政府工

    務局申請建造執照，現該建物已建造完成，並供日○花園

    MOTEL營業使用等情，亦經兩造陳明在卷，復有建造執照申

    請書、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及現

    場照片等附原審卷足稽。綜上可知，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申請

    核發籌建明○加油站之許可時，雖有提出上開土地使用同意

    書，然上訴人嗣後已與地主許○丁終止土地租約，而喪失原

    取得設站基地之土地使用權，揆諸前揭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

    第 16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17條第 4項規定意旨，當事人欲設置

    加油站自須以對該加油站之基地有使用權為前提，則本件上

    訴人既已無權使用上開土地，顯然已無法在上開土地籌建加

    油站，被上訴人自無從核准上訴人在上開土地籌建加油站。

    ㈢又兩造於原審行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時，雖未就系爭土地

    已供第三人使用，上訴人已喪失原取得設站基地之土地使用

    權，而無法在該土地籌建加油站為主張，然因上開事實會影

    響本件判決結果，原審法院自得按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第 1項

    規定，依職權加以調查。從而，原處分以有礙商業發展及公



    共安全為由，否准上訴人在上開土地設置加油站之理由不論

    是否符合行為時之法令規定，然因上訴人嗣後已喪失原取得

    設站基地之土地使用權，而無法在該土地上籌建加油站，被

    上訴人於原審法院判決後，亦無法核准上訴人所為之申請，

    是項結果與被上訴人先前否准上訴人在上開土地設置加油站

    之結論並無不合，訴願決定予以維持，理由雖有不同，然結

    論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人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並請求被上訴人應作成准予核發上訴人籌建明○加油站

    之許可處分，為無理由。㈣再按「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

    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固為行政

    訴訟法第 7條所明定；然若其提起之行政訴訟，經行政法院

    審理結果，於法不合，則其合併提起之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

    上給付之請求，即應認因欠缺請求之依據而無理由。經查，

    本件上訴人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請求被上訴人應

    作成准予核發上訴人籌建明○加油站之許可處分，為無理由

    ，則其合併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其 756萬元及自 97年 10

    月 4日起至清償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即失所附麗，應認為

    無理由等由，乃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敍明本件事證已

    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

    不逐一論述。

五、本院查：㈠按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第 1項固規定：「行政法院

    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惟同條

    第 2項、第 3項及第 4項復規定：「審判長應注意使當事人得

    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審判長應向當事人

    發問或告知，令其陳述事實、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要之聲

    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敍

    明或補充之。」「陪席法官告明審判長後，得向當事人發問

    或告知。」查我國行政訴訟採取多種訴訟種類之訴訟制度，

    而行政訴訟各種訴訟種類間，常有關聯，因此原告訴訟上的

    請求，可能有兩種以上之訴訟種類，可以提供法律保護。為

    使法院有限訴訟資源不致浪費，並保護訴訟相對人，不受不

    必要訴訟侵擾，故原告如果必須起訴，應選擇一種最有效率

    之訴訟種類，使其請求法院保護其權利之目的，儘量在一次



    訴訟中實現，以符合有效權利保護之訴訟權本旨。行政機關

    對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未依法作成處分或作成否准授益之

    行政處分時，原則上，人民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5條規定，提

    起請求該行政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

    訴訟（課予義務訴訟），並得依同法第 7條規定，於同一程

    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給付訴訟），

    以資救濟。但事後若因情事或法律變更，致行政法院無法判

    命該行政機關作成人民原請求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時（例如

    ：該行政機關作成否准授益行政處分時，人民原符合該授益

    申請案件之法定要件，但至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時，已

    不符合該授益申請案件之法定要件），若人民之前為符合該

    授益申請案件之法定要件而有所作為，致受有損害者，則人

    民對於該否准授益行政處分當有確認為違法之訴訟利益（行

    政訴訟法第 6條規定參照），應許其為訴之變更或轉換。又

    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固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

    束。但若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則審判長應注意使當事人對

    之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陳述及辯論，避免對於當

    事人產生突襲性之裁判。倘未踐行此項闡明之義務，使當事

    人對之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陳述及辯論，遽以依職

    權調查事實關係，採為判決之基礎，即與行政訴訟法第 125

    條第 2項規定有違。㈡經查，原判決以兩造於原審行準備程

    序及言詞辯論時，雖未就系爭土地已供第三人使用，上訴人

    已喪失原取得設站基地之土地使用權，而無法在該土地籌建

    加油站為主張，然因上開事實會影響判決結果，原審法院自

    得依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第 1項規定，依職權加以調查等由，

    因認上訴人既已無權使用系爭土地，顯然已無法在系爭土地

    籌建加油站，被上訴人自無從核准上訴人在系爭土地籌建加

    油站，故上訴人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請求被上訴

    人作成准予核發上訴人籌建明○加油站之許可處分，以及合

    併起訴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其 756萬元及自 97年 10月 4日起至

    清償日止之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固非無見。惟徵諸上開行政訴訟法第 125條規定，原審法

    院固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但仍



    應注意使當事人得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適當完全之辯論，當事

    人之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並應向當事人發問或

    告知，令其敍明或補充之。而原審言詞辯論筆錄，並未記載

    審判長或陪席法官闡明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之事實，應如何適

    用訴訟種類，以達到其請求司法保護目的之情形，其審理程

    序，於法尚有未洽，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誤，其理由雖不完

    全及此，惟此為本院應依職權適用法律範疇，仍應認其上訴

    為有理由。茲因本件尚待原審闡明釐清，爰將原判決廢棄，

    發回原審法院闡明訴訟關係後依法更為裁判。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56條第 1項

    、第 260條第 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0    月    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劉  鑫  楨

                              法官  侯  東  昇

                              法官  陳  金  圍

                              法官  吳  慧  娟

                              法官  曹  瑞  卿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吳  玫  瑩

資料來源：最高行政法院


